
中原大學各學系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大學部學生成績優良，在規

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

一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畢業

學分，並合於下列規定者，得

准申請提前畢業： 

一、前三年級每學期(建築學

系及財經法律學系為前

四年級)學業平均成績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五以內，但學

士班就學期間服役者不

在此限。 

二、曾擔任二學期以上班代

表、社團負責人或通過

全人教育活動手冊甲級

認證者。 

三、未曾受記過二次以上之

處分。 

四、體育成績達七十分以

上。 

第二條 

大學部學生成績優良，在規定

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

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畢業學

分，並合於下列規定者，得准

申請提前畢業： 

一、前三年級每學期(建築學

系及財經法律學系為前

四年級)學業平均成績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五以內，進修學

制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系

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

十以內。 

二、曾擔任二學期以上班代

表、社團負責人或通過全

人教育活動手冊甲級認

證者。 

三、未曾受記過二次以上之

處分。 

四、體育、軍訓各科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 

1. 依據教育部112年6月21日

臺教高（二）字第1122201886

號函「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

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指

引」，放寬學士班就學役男提

前畢業條件。  

2. 本校已無進修學制，刪除進

修學制提前畢業條件。  

3. 已無開設軍訓必修課程，改

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選修課程，故刪除軍訓作為

提前畢業條件文字。  

 

 


